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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指导行为在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中被明确列举为不

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为，法院也在具体个案中对于如何判定行政指导行为予以回应。通过对判决

的梳理，可以看到法官在审查时重点关注到行政行为的主体要素，职能要素，法律要素，其中不具有强

制性，不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作为法院判定行政指导行为的主要考察因素。但是根据

对判决的梳理却得出，一些行政指导行为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是相对人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做出相应的

行为导致权益遭受损害，大部分都无法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得到救济。以“不具有处分性”作为不可诉

的行政指导行为的判定标准相较于“不具有强制性”作为判定标准而言，更符合立法原意并且符合当下

行政争议的多元化解与实质性解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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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2018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acts were clearly listed 
as acts that did not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nd courts also responded to 
how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acts should be determined in specific cases. Through the comb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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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ments, it can be seen that judges focus on the subject, functional and legal elements of admin-
istrative acts when reviewing, among which they are not mandatory and do not have an actual 
impact o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s as the main factors for courts 
to judge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acts.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combing of judgments, it is con-
cluded that although some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acts are not compulsory, the counterparty’s 
corresponding acts out of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cause damage to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most 
of them cannot be remedied through judicial review. Compared with “not compulsory” as the cri-
terion for determining non-actionable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acts, the criterion for “not having 
disposition”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original legislative intent and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di-
versified resolution and substantive resolution of current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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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行政指导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非强制性作为其显著特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于行政

指导并没有必须服从的义务，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也不产生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在实践

中行政指导行为还有一些弊端，引发了很多问题，行政机关的一些行政指导行为变为“行政误导”，进

而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近年来，行政指导行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发挥其显著作用，但是

也继而引发不少纠纷。实践中，各种异化的行政指导经常出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因此遭受损失

[1]。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中，将行政指导作为一种不属于行政

诉讼的案件，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并没有因其具有行政指导作用而免除对行政指导的处罚，它是否属于

行政诉讼案件的管辖范围，还必须坚持“实际影响”的原则。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行政指

导行为”都不在行政诉讼的管辖范围之内，而是在现实的司法审查中，因其在客观上对相对人的权利和

义务造成了现实的影响，因此，它也属于行政诉讼的管辖范畴。1部分行政指导行为可以起诉，也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立法宗旨。 

2. 法院在个案中的意见 

尽管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行政指导不可诉，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的时候也难以避免行政指导行为的判

定问题。在北大法宝的案例库中，截止到 2023 年 2 月 5 日，以“属于行政指导行为”为全文关键词进行

搜索可得行政判决书 609 份，以“不具有强制性，属于行政指导行为”为关键词检索出 34 件行政类型的

案件，这正是本文重点参考的样本。 
概括而言，法院对于行政指导行为的审查关注到了涉诉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强制性，对行政相对人的

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与否等，但是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两个方面不是在每个案例中都有所考察，随

着个案的不同，法院对不同情形的关注程度也有所不同。 

Open Access

 

 

1参见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1)湘 31 行终 47 号二审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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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内容不具有强制性 

从参考的案例中的裁判思路可以看出，是否具有强制性是法院对其进行司法审查的关键，也正是由

于其不具有强制性，进而对行政相对人不产生实质性的权利和义务上的变动，对不可诉行政指导的认定

并未设定出统一的范围，甚至没有停留在“不具有强制性”这一层面，而是转向关注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保护[2]。法院以相对宽松的标准判定涉诉行政指导行为是否具有强制性，从侧面可以反映出是否具有强

制性并不影响法院对于行政指导行为的判定。 

2.2. 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行政行为之所以具有诉讼性，是因为它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造成了重大的影响[3]，在参考的

案例中大部分法院都将重心放在了涉诉行政行为对相关人的权利和义务是否有重大影响，实际上已经表

明不是所有的行政指导行为都不可诉。在陆亚东、余泉、肥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不履行法定职责二

审行政案中，陆亚东、余泉上诉称，被上诉人应尽到引导和帮助业主大会成立、选举业主委员会、指定

专人为业主大会筹备小组组长的法定职责，属于行政诉讼中的被诉行政行为，原审法院迳行认定该法定

职责为行政指导行为属于行政认定错误。二审期间，上诉人补充意见称，本案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

案范围。被上诉人无法定理由拒绝履行指导和协助业主大会成立、业主委员会选举、并指定专人担任业

主大会会议筹备组组长的行为属于行政诉讼中的被诉行政行为。法院认为，本案上诉人的诉请为要求被

上诉人履行指导和协助业主大会成立、业主委员会选举的法定职责，该职责系《物业管理条例》第十条

以及《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一款(一)项中所作出的规定，该规定中的指导、协助行为本身并不

能对业主大会以及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产生实质影响，原审法院认为被告的法定职责属于行政指导行为无

羁束力和强制力并无不当。2 
从上述的案件中可以发现，一般人民法院在立案审理过程中，关于涉诉行政行为是否会对相关人的

权益造成实质上的影响，大家更多地关心，进而言之，在确定该行政指导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

案范围时，考察其是否会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有实质性的影响，则更为客观和精确。 

2.3. 小结 

综上，现阶段针对行政指导行为的判决，法院在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强制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其

是否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某些情况下，行政当局作出的非强制性的行政指令行为，然而基于行

政相对人对于行政机关的信赖，基于信赖利益保护作出了相应的行为导致其权益遭受损害，在判决中还

存在着不一致的判定，有的法院认为只要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有重大的影响，就应当是法院

诉讼的对象，但是有的法院基于对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贯彻，这种行政行为是一种非强制的行政命

令，因此不在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 
例如，在佘柯、刘瑞兰二审行政一案中，法院认为案涉搬迁公告仅是望城区政府基于改善市固废场

周边居民环境，基于搬迁地块群众申请产生，明确未在搬迁期限内搬迁的视为放弃搬迁，且没有明确告

知上诉人如逾期搬离或不搬离的法律后果，没有规定上诉人的行政权和义务，也没有强制执行。被上诉

人或其他行政主体并不能直接以该搬迁公告作为实施强制的执行依据。望城区政府也向法院出具书面情

况说明，明确不会依据该搬迁公告实施强制搬迁行为。因此，涉案搬迁公告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

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3 而在贺水龙、绍兴市人民政府行政监察(监察)二审一案中，法院认为涉诉内

容涉及上诉人对涉案房屋的财产所有权和使用权，对上诉人产生直接的利害关系，属于对当事人不利益

 

 

2参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 01 行终 366 号二审行政裁定书。 
3参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湘行终 1325 号二审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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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处理决定，应当赋予相对人独立的诉权，以救济其可能受损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为被诉《督

促解危通知书》属于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产生直接影响的行政指导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

纠正。4这就使得在实际生活中，相对人的权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实质性的纠纷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事实上违背了行政诉讼的初衷。 
结合之前的分析，可以浅略总结出现阶段针对行政指导行为的司法审查存在的障碍有：1) 行政指导

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2) 行政指导行为是否具有处分性；3) 行政指导行为是否具有违法的可能性[4]。 

3. 法规范的解释路径 

在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中明确行政指导行为不可诉的前提下，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通常忽略了在

现实中行政指导行为对相对人的实际影响力，即政府的引导对相对人进行下一步行为的巨大影响力，同

时也就否定了在相对人基于对政府的信任情况下作出有损自己权益的行为时维权的机会，这必然不是行

政诉讼法所要达到的目的。 

3.1. 如何理解“行政指导行为” 

梁凤云法官在《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讲义》一书中将行政指导是指政府在其管辖的范围之内，针对

特定的公民、企业、社会团体，制定规范性文件、政策、计划、纲要等规范性文件，并采取具体的示范、

建议、劝告、鼓励、提倡、限制等非强制手段，并付之以利益，促使相对人自愿做出或不采取某些行为，

以达到特定的行政目的。梁凤云法官指出，行政指导的行为并不因其具有行政指导行为的表象而免除其

司法复审，它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仍须坚持“实际影响”的原则。从上述概念也可以看出，

梁凤云大法官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行政指导行为都不可诉[5]，那么在实际生活中，相对人寻求权益保护

的时候，可以不通过把行政指导作为其他可起诉的行政行为，而通过可诉性的行政指导作为对其权利的

保护，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也减轻相对人的救济成本。 

3.2. 可诉的“行政指导行为” 

尽管《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对行政指导的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并未对于一些实际

影响到相对人的权益的行为进行明确列举，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法院对于关于行政指导的判断，仅

限于不能起诉的行政行为或者直接定性为其他可诉的行政行为。那么在进行司法审查的过程中[6]，明确

划分行政指导的类型，即可诉的和不可诉的行政指导行为或许有助于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的时候解决实

际纠纷。 
综合来看，行政指导行为可以归为司法审查范围的有：1) 失信行政指导行为；2) 错误行政指导行为；

3) 违法行政指导行为；4) 不作为式行政指导行为等[7]。 

3.3. 行政指导不可诉的原因分析 

就《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对行政指导不可诉的明确列举来看，行政指导行为不具备行政诉讼的特

征[8]。然而，基于此而单独将行政指导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其原因还不够充分。由于行政指导行

为不会产生法律效果，因此，尽管其行为是一种不会产生法律效果的柔和行为，但却是由负有具体责任

的人所采取的行动，其理由也正是出于其具体的行政目标。在行政责任与权责一致的基础上，行政指导

的实施取决于它所拥有的权力，而相对人基于对它的高度信赖和信赖，如果它公然违反了它的命令，它

就不可避免地在其它方面受到了伤害。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将行政指导行为作为判断是否具有强制性

的标准并不合乎情理。 

 

 

4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行终 1344 号二审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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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比较法视角下的“行政指导” 

3.4.1. 日本 
作为“母国”的日本，日本的行政引导侵权也经历了一段从未被纳入的历史进程，并逐步融入到了

司法救助之中。原田尚彦教授认为行政指导是指行政当局通过建议、指导等非权威手段，以达到特定的

行政目标，鼓励、诱导国民做出其所期望的行动。室井力教授则认为，行政指导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的行

政目标而进行的一种行动(作为或不作为)。所以，这是一种权威性的事实行为[9]。和田英夫教授认为，

行政指导是现代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一种，它被称为“建议”、“指导”、“指示”、“希望”、“劝告”

等等。它可以说是为了达到某种行政目标而寻求相对人的同意[10]。同时，日本对行政指导概念的界定也

在立法中作了较为清晰的规定。日本于一九九三年颁布的《行政程序法》第 2 条指出，行政指导，是指

行政当局为了达到某种行政目的，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为达到某种行政目的，而使某一人作为或不作为

的行为。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对行政机关的处罚和其它与行使国家公权相对应的行为，构成了“撤

销诉讼”的要件。 

3.4.2. 美国 
美国是英美法系的典型代表，它并没有专门针对所谓的“非正规行政行为”，即行政指导，而在

实施过程中，由于行政指导会侵犯相对人权的权益，美国法院也开始重视这种“随意”的执行模式，

并逐渐将其纳入到案件的范畴之中。美国法院将行政案件的受理标准定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损害或

产生不良后果。”根据美国法典，司法救济的范围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行政机关的行为，没有其他

救济方式的行政机关的其他最后行为，和行政机关中间行为、程序性行为或内部行为，这些行为虽然

不能直接接受审查，但应当与机关的最终行为进行间接审查[11]。这些法律条文包含了大量的内容，使

行政引导成为了司法救助的一部分。美国的“新闻稿纠纷”、“内部信件纠纷”、“咨询解释纠纷”

等都表明了对行政指导的司法复审[12]。在司法机关认定行政指导行为有可能导致损害时，可以对其进

行诉讼救济[13]。 

3.4.3. 对我国的启示 
诉讼救济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根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对损害一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审

判，以弥补损害一方的合法权益。与其它救济手段相比，诉讼救济具有确定性、程序性、强制性、权威

性等诸多优点，是当前社会最主要、最有效的救济手段。诉讼救济是一种终极保护，它依赖于国家强制

力、中立解纷立场、依法公正处理、过程结果公开、公正、公正等诸多要素，使得它具有中立性、客观

性和公平性。在我国，将行政引导纳入到诉讼程序中，这对于我们的法制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也

是今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12]。 

人民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的监督和审查仅限于是否合法，主要围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

超出管辖范围等方面进行[13]，由于不涉及合理性、合目的性等问题，致使许多行政自由裁量权在实际中

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从而影响了行政法中合理行政的基本原则。本文认为，行政指导既要有正当性，

也要有合理性。其主要原因是，行政指导并没有按照特定的法律、法规来执行，按照公共权力的“法无

授权即禁止”的概念以及行政指导本身的特征，行政主体应当谨慎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因而应当采取更

高的审查标准——合理性来进行审查，从而避免以实施行政指导之名义滥用行政权力、损害公民合法权

益的现象。在行政指导诉讼中，应坚持以被告证明为主导的原则，在行政指导中，由被告承担证明的权

利、内容、程序、合法等方面的证明责任；原告承担了起诉符合法定条件、行政指导行为具有举证责任

的义务，若同时提出了赔偿诉讼，则须证明其受到行政指导而遭受损害的事实[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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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与初步结论 

行文至此，司法实践中对行政指导行为不可诉的界定不局限于是否具有“强制性”，通过对上述个

案的分析与规范梳理，就行政指导的界定以及司法审查的标准，接下来就对行政指导界定标准和具体适

用规则的问题尝试着从中得出一些初步结论。 

4.1.“强制性”与“处分性”之辩 

在针对法院的个案分析中可以看见，用以判定行政指导行为的标准主要涉及到行为是否具有强制性，

对象是否特定，对相对人的权利和责任有无重大的影响。但是从法规范的角度看，《司法解释》以“强

制性”作为行政指导与一般可诉行政行为相区别，通过对行政诉讼案件的管辖范围的考察，可以确定行

政指导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影响。 

4.1.1. 文义解释 
《司法解释》将行政机关仅具备被诉行政行为的某些方面特点而无法充分体现其特点的行政行为排

除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外[5]。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依据对司法解释的解读，认为行政指导不能强

制地将其排除在案件的管辖范围之外[15]，以此区别行政指导和其他可诉行政行为，目的是将具有行政属

性但是不具有强制性，对于相对人权利益义务没有实质影响，因此，将非处分性行政指导行为排除在行

政诉讼的管辖范围之外，是《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4.1.2. 体系解释 
行政诉讼中，除了具有处罚性质的行政指导行为以外，其它正当和合理的行政引导行为都不属于行

政诉讼的范畴，相较于是否具有强制性，处分性的有无来看更符合现有的规范体系。对行政诉讼案件管

辖的标准探讨，以行政行为是否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对人是否特定为判定的标识。行政指导是

指在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中，通过非强制手段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或不从事某些行为，

以达到具体的行政目标。5所以，从行政指导行为是否具有处分性来理解《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的列举

规定，能够更合理的识别行政指导行为，也有利于规范体系的一致性。 

4.1.3. 目的解释 
是否具有强制性作为行政指导行为的主要标准在目前司法审查中运用得最为频繁，行政指导的行为

通常是指行政主体在其职责、任务或其职权范围之内，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在行政相对

人的同意或帮助下，在适当的时候，灵活地运用非强制性的方式，以达到特定的行政目标，而不直接的

法律效力。将部分可诉的行政指导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存在以下几点原因：其一，行政指导

将有可能成为政府规避依法行政原则的一大法宝，如果这样的话，依法行政的推进将会遥遥无期。其二，

理论上而言，双方在行政指导中具有平等的地位，相对人拥有选择接受与否的自由，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由于受到诱导性因素以及信赖利益，相对人总是处于弱势的一方。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指导行为时，往

往从个人喜好及主观意志出发，行政指导得不到有效的监督与控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侵犯的可能性

便大大提高。其三，构建行政指导的司法审查制度，能使行政机关在一定程度上认清“有权必有责”，

并充分意识到其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指导需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唯有这样才能抑制行政机关的肆意性

并督促行政机关审慎行使权力[4]。 

但是一旦将是否具有强制性作为判定标准就会导致相对人基于对政府的利益信赖作出相应的行为导

致其权益的处分，容易在实践中得不到很好的救济，也就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的主旨。 

 

 

5参见《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2018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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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处分性”的标准：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4.2.1. 不诚信的行政指导行为 
这种行为是指在作出了行政指令之后，行政机关不信守承诺。具体而言，这种指导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是被行政主体所接受的行政指导，但是在此基础上，行政指导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致使被指导对象的

预期利益遭受损失，行政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7]。二是行政机构在作出行政指示的同时，保证在当事

人符合行政指南规定的条件后，享有获得奖励、优惠等权利。但是，当被引导的人向机构提出要求的时

候，被拒绝了，那么，接受的人的信赖利益就会被侵犯，可以以不履行其法定职责为由提起诉讼。 

4.2.2. 错误的行政指导行为 
此类行为又称“行政误导”，是指机构由于信息不准确或内容虽然符合法律，但显然属于决策失误，

误导了被引导人，导致其合法利益受到损害[16]。前者是因为农民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种植了大面积的辣

椒，但是由于大量的新品种和市场需求的下降，导致了辣椒在地里腐烂。后者如某地土壤性质适合种大

豆而乡政府在没有充分调查和论证的基础上就指导农民大量种植西瓜结果使听信的农民遭受重大损失

[17]。尽管在此类行政指导中，机关没有违法行为，但鉴于其在收集、占有和处理信息上的优越性，应该

对引导接收者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4.2.3. 违法的行政指导行为 
这些指导内容主要有违反行政指导内容、超越职权指导、滥用行政指导等。非法的内容例如：国家

明令禁止偷运，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指导”相关人员从区域利益考虑，或者是怎样规避打击，从而让被

指导者蒙受损失；超出权限的指导，是指机构对超出其权限的“指导”；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指导为实现

不正当的个人利益或其它非法目的而进行的“指导”。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指导的当事人，可以根据《行

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出行政诉讼。如果指导对象明知其行为是违法的(例如，其内容显然是违法的)，
但出于自身的利益，还是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从而导致了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则由指导者和被指导者

共同承担[16]。 

4.3. 不可诉行政指导行为的基本判定规则 

综上，结合前文诸多阐述，行政指导被排除在现有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体系中的最主要原因是其不

具有处分性，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现有的判定规则即是否具有强制性明显欠缺

一定的合理性，将司法实践中已有的判定规则为基础，在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出判定规范中

列举的行政指导行为的基本规则。 

4.3.1. 不具有处分性 
行政指导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通过指导、建议等灵活的手段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其自身并

不具有强制性质，而行政指导的实施与否则完全由行政相对人自己决定。因此不具有影响相对人权利义

务变动的性质，也即不具有处分性。行政指导的行为一旦对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切实的影响，则行

政指导的行为就不能作为行政指导的外衣而被排除在行政诉讼的管辖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如果行政指

导作为一种行政指导的形式，以行政指导的方式，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造成了损害，则属于行政指导的

范畴。行政指导的行为并不因其有其表面上的行政指示行为而免除司法复审[14]，行政案件的管辖范围是

否应由“处分性”来确定。 

4.3.2. 例外排除：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 
当行政指导行为对相对人权益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披着行政指导的外衣行使可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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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指导行为之事了。如果不对其进行区分，以一种一概而论的方式认定其为不能起诉的行政指导行为，

会损害相关方的利益，使之不能通过司法审查的途径得到有效的权益救济，也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的初衷。

这些行为类似于不诚实的行政指导、错误的引导、非法的引导、引导的不作为、超出了行政指导的范畴

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相对人的权益，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固守行政指导行为不可诉的观点。而应

该使当事人寻求法律上的救济，使其自身权利得到救济。 

4.3.3. 宗旨：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6 
对行政指导作进一步的区分它既可以完善行政指导的基础理论，也可以促进行政指导的法治化发展，

促进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4.4. 与可诉行政行为的区别 

可诉行政行为是指具有国家行政权力的机构或其工作人员所采取的行动，是一种涉及国家行政权力

的行为，它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并且在现实中有可能需要进行司法审查。不可诉

的行政指导是指一种通过示范、建议、训导等手段，以达到特定的行政目标而进行的非强制的行动[18]。
从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不可诉行政指导与可诉行政指导的不同之处是，它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必须

履行的法定效力，当事人可以依其指示行事，也可以不依其指引行事，违背了该行为并不会造成任何不

利的法律后果。而可诉的行政行为，由于相对人的不作为，也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5. 结语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加强对法治政府的引导。7行政指

导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法治政府建设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要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要充分利用新的行政指导模式，即以行政指导为代表的新型行

政管理模式。当前的司法解释中，行政指导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管辖范畴，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尤

其是部分可诉的行政指导行为需要进一步厘清和判定，用“处分性”来判断是否可以起诉，能够使得司

法机关在进行判定的过程中更具有说理性，让相对人在进行司法诉求的时候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

合理性，而不是以一概之，全盘否认行政指导的可诉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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